附件：

自然资源部北海局2025年度

法律顾问律所选聘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决策部署，不断提升北海区自然资源管理法治化水平，根据工作需要，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拟通过公开竞争性方式选聘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为组织好选聘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法律顾问数量及费用

2025年度，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拟聘请2家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每家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费用10万元，聘用期为自合同签订日起一年。

需要顾问律所办理合同要求以外的诉讼案件及其他法律服务的，可以通过签订补充协议方式，由自然资源部北海局另行支付费用，具体由双方按不高于原合同约定的相关标准协商核算。

二、法律顾问职责

受聘的法律顾问律所，主要承担以下职责：

1.对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进行法律咨询论证，对决策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进行评估，提出法律意见，数量不限。

2.对拟公开发布的对外具有指导性、约束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提出法律意见，数量不限。

3.对重大行政许可等行政行为涉及法律规定和技术性问题进行研究论证，提出法律意见，数量不限。

4.参与重大经济项目、经济合同、海商海事等事项的论证、起草、审查、谈判等工作，数量不限。

5.协助处理复议、信访、突发性事件等重大法律事务，数量不限。

6.协助处理民事诉讼、仲裁等案件，如需代理案件，代理费另行协商。

7.代理北海局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案件，不多于5件（含），超出5件代理费另行协商。

8.应北海局的要求参加相关会议，为相关工作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调查、论证等服务，数量不限。

9.协助开展专题课程、案例分析、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法治宣传培训工作，不少于1次。

10.提供年度服务报告，1次。

11.其他由北海局提出，经双方确认的法律服务事项。

竞聘成功的律所与北海局签订合同后，有权以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法律顾问的名义对外活动，但不得有损于北海局的形象和利益。合作终止后2年内，不得代理以北海局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或者以北海局为被告的诉讼、赔偿案件。法律顾问的具体权利义务由合同正式确定。

三、参聘相关条件

1.对参聘律所的要求

律师事务所总部或分支机构驻所为青岛，五年内无违法或受行政处罚记录，具备一定规模和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在业界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律师事务所管理制度和质量管理体系严格完备，内部专业部门设置完善，分工明确，能够保障在合同期内按照约定履行相应义务，提供优质服务。

律师事务所能够保障服务团队及时参加相关会议和提供相关服务。有处理行政案件、涉海洋自然资源案件、重大合同纠纷、工程建设、海事海商、群众信访、人事劳动纠纷等方面案件的丰富经验。
2.对服务团队及团队负责人的要求

服务团队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良好的职业品德、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服务团队具有自然资源相关领域从业经验的执业律师不少于5人，无刑事犯罪记录，无违法违纪、失德失信行为，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团队负责人具有长期从事自然资源相关领域法律事务的专长或者优势，熟悉行政法理论及行政复议应诉业务，代理过有影响力的自然资源领域案件并取得良好业绩，具备10年以上从业经验。

四、参聘所需材料
1.律所注册资料（复印件）、人员规模、主要业务领域等基本情况；
    2.主要业绩、认证资格、获得荣誉，重点是从事政府法律顾问和自然资源领域相关法律服务的业绩；
    3.拟作为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法律顾问服务团队的基本情况及团队成员的简历，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出具的无行政处罚、行业处分证明。有关团队和成员一经报送，非必要不得更换，但可视北海局需求增加成员；

4.根据本方案关于法律顾问职责以及参聘条件要求，提出相应的工作措施与承诺工作量。
    竞聘材料请注意控制篇幅，简洁明了、言简意赅、突出重点。

五、选聘工作方式

1.选聘工作采取竞争性方式进行。有参与意向的律所根据本方案要求准备相关材料送北海局。北海局根据方案设定的条件组织审核评选，审核评选专家由北海局相关处室、公职律师共同参与，通过投票方式对参加竞聘律所进行评分，以评分总分排名选择拟聘用律所，如出现得分相同，在并列者之间再次投票，以此类推。最终结果报北海局领导审定。
    2.本次选聘法律顾问，北海局在看重律所名望口碑、整体实力以及承诺工作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服务团队的考察，特别是服务团队负责人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入围北海局法律顾问范围的律所，在双方签订合同前更换团队负责人的，视为放弃资格，其他律所将根据评比分数排名依次递补。

3.评分标准。包括：律所规模、工作业绩、资格认证、律所荣誉等律所评分项，响应情况、服务方案（整体方案、服务团队、服务措施）、法律风险防控方案、合理化建议、服务定位等服务评分项。

六、时间安排

请有意向的律师事务所于2025年1月8日下午18:00前将竞聘材料（加盖公章版PDF）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交。评选结果将在北海局官方微信公众号“自然北海”上公布。

七、其他事项

1.顾问律师通勤和出庭等市内交通费自行负担；青外出差费用由北海局负担，按照公务人员出差标准执行。

2.合同履行期间，发生顾问律所未履行职责等合同约定情形的，北海局有权解除合同，具体内容以合同为准。

八、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532-58750113 

电子邮箱：zcfgc@ncs.mnr.gov.cn
